
身分: 了解港台背景, 公共廣播檢討的學生 
目的: 以上述身分表達對公共廣播檢討的意見 
 
 
大家好，我們是來自喇沙書院的學生。我們在月初參加了一個有關公共廣播

服務檢討的通識教育活動，了解過這個檢討，在此想發表一下自己的意見。 
 公共廣播機構是公平、公開的，能夠照顧小眾，推廣本土文化，而且製作的

節目有獨特性。我們認為，香港電台的廣播其實已經符合了以上的各個要求，例

如『百年夢工場』、『傑出華人系列』等節目，市民欣賞之餘，很多不同的媒體對

節目的評價也很高。換句話說，雖然港台是政府部門，但服務性質與公共廣播機

構無異。再加上，港台在這幾十年間，伴著香港市民成長，見證著香港的發展，

與市民建立了深厚的感情。所以，我們認為港台必須維持現時的公共廣播的工

作，不能改變其廣播服務的性質。 
 其實除了之前提及的幾個節目外，港台亦有提供各類的評論節目，討論時事

和政策。本著公共廣播機構應該公平地評論各項事情這個原則，這些節目會提供

不同的觀點與角度給市民。於是有人會質疑，身為政府部門的港台是否不應該對

政府做出批評呢？所以，提供公共廣播服務的港台，為避免角色矛盾，是應該脫

離政府，成為一個獨立機構的。 
 為了保持與政府的距離，香港未來的公共廣播服務機構的主要收入來源不能

夠是政府撥款或商業活動收益。比較過英國、美國和加拿大這些我們參考的國

家，看來收取牌照費是最可行的辦法。其一，就是這個收入來源比較穩定，因為

每戶擁有收音機和電視機的市民都要繳交這項費用；其二，這可以起監察的作

用，因為牌照費中的條例可以對對象做出監管。或者大家會擔憂香港的市民大眾

一時三刻未必會接受，但我們可以看看英國：最初的時候，英國的市民對繳交這

項費用都有點兒抗拒，但他們意識到公共廣播的重要性，明白它是生活中重要的

一環，所以後來，他們都樂意繳交這項費用。因此，我們建議，最初可以不需要

像英國般收取１３０鎊的巨額牌照費，收少些已經足夠。其後再慢慢提升並調整

費用，令到政府撥款在公共廣播服務的收入的比重減低，務求減低政府在公共廣

播服務上的影響，令公共廣播機構更加有自主權。 
 在成立公共廣播機構的董事局方面，我們認為由政府委任的董事不可以佔董

事局成員的大多數。我們建議，大部分的董事要透過公投來選出，他們要來自不

同的界別，例如法律、文化、教育等，目的是羅致各方的人才，協助公共廣播服

務履行社會責任及維持其公信力。 
 總括來說，我們這次發言是希望港台能繼續以公共廣播機構的身分服務香

港，以及未來的公共廣播機構不會受各方壓力影響，擁有自主編輯權。雖然我們

以上提及的建議未必全部可行，但希望能作為各位的參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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